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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6/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9C_9F_c67_256802.htm 第三章 期货公司 第十五条期货

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条例规定设立的

经营期货业务的金融机构。 设立期货公司，应当经国务院期

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注册。 未经国

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或

者变相设立期货公司，经营期货业务。 第十六条申请设立期

货公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并具

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 00万元；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从业人员

具有期货从业资格；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

司章程； （四）主要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五）有合格

的经营场所和业务设施； （六）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

制制度；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和各项业务的风

险程度，可以提高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

资本。 股东应当以货币或者期货公司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财产

出资，货币出资比例不得低于85 %。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在受理期货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根据审慎监

管原则进行审查，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未经国务院

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委托或者接受

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期货公司的股权。 第十七条期货公司

业务实行许可制度，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其商品



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种类颁发许可证。 期货公司除申请经营

境内期货经纪业务外，还可以申请经营境外期货经纪、期货

投资咨询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期货业务

。 期货公司不得从事与期货业务无关的活动，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期货公司

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 期货公司不得为其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人提供融资，不得对外担保。 

第十八条期货公司从事经纪业务，接受客户委托，以自己的

名义为客户进行期货交易，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 第十九条

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 （一）合并、分立、停业、解散或者破产； （二）变更

公司形式； （三）变更业务范围； （四）变更注册资本； （

五）变更5%以上的股权； （六）设立、收购、参股或者终止

境外期货类经营机构； （七）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七）项所列事项，国务

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批准

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前款所列其他事项，国务院期货监督管

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做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

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